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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前锋：“区区协作联动”凝聚监督合力
“你们在项目申报过程中，相关审核部门是否存在卡、拿、

要等现象？申报的项目资金拨付是否及时？”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安市纪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前锋区

纪委与经开区纪工委聚焦市纪委“135”工作目标，以“三化”建
设为抓手，以“六大机制”为举措，构建“区区协作联动”机制，
破解两区纪检监察力量薄弱、区域行政壁垒、熟人监督等瓶颈
问题，着力打造“五新广安纪检监察”，促进两区整体联动、协
同高效、相融互补，推动两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开展系统治理、“人民阅卷·广安行动”等交叉
检查4次，发现问题22个，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1场，互设
信访举报箱6个，互移信访件4件，共同查信办案3件。（陈楠）

3月10日，市民吴先生向封面新闻
云求助平台反映，去年3月订购的热水
器型号与实际收到安装的型号不符，认
为商家存在故意欺诈行为，但商家仅承
认是“工作失误”。

3月14日上午10点，吴先生和商
家来到成都市成华区白莲池市场监督
管理所进行三方调解。截至记者发稿，
双方未达成和解。

遭遇
热水器型号疑为“淘汰产品”

“更换型号没有提前告知我，更换
的还是淘汰产品。”吴先生一边展示订
单信息、聊天截图等相关材料，一边气

愤地说。
2021年3月，吴先生和侄儿在成都

北富森史密斯实体店订购了两台型号
为JSQ31-V1的零冷水热水器。2021
年10月，吴先生的侄儿发现，送到的热
水器型号是JSQ31-CLAX，与订单上
的型号不一致。于是，吴先生检查了自
家早已安装好的热水器，发现型号为
JSQ33-V1，也与订单上的不一致。

随后，吴先生多次与成都北富森史
密斯销售公司联系，但对方销售客服称
是失误，并且实际送到的产品比吴先生
订购的还要好。

对于销售方的答复，吴先生并不满
意。他曾拨打A.O.史密斯官方电话，了
解到 JSQ33-V1 和 JSQ31-CLAX 型

号产品早已下线，是
市场基本不予销售
的淘汰产品。“我侄
儿发现热水器型号
不对，向北富森史密
斯公司销售人员提
出质疑时，对方才说
忘了告知，要退给我
们两三百元。”

吴先生不认可商
家说法，认为自己权
益受到侵害，便拨打
了12315维权电话。

调解
商家称是失误填错了

3月14日上午10点，吴先生和商
家来到成都市成华区白莲池市场监督
管理所进行三方调解，记者也来到现场
了解情况。

吴先生质疑，整个消费过程中，没
有任何人告知热水器换型号以及退差
价的事情，认为商家是故意欺诈。但商
家解释，JSQ33-V1型号的热水器已卖
完 ，所 以 给 吴 先 生 侄 儿 换 的 是
JSQ31-CLAX型号的热水器，“这是全
川的替代方案。”对于订单上写的
JSQ31-V1型号的热水器，商家表示从
来没有生产过，是失误填错了。

调解中，市场监管方要求史密斯公
司出具书面函，对是否存在JSQ31-V1
这款产品做出官方回复。“有的话就是
行政处罚，没有的话就按工作失误处
理，但商家肯定存在工作失误。”一位工
作人员解释说。

经过1个多小时的调解，吴先生最
终提出诉求：商家以史密斯的名义公开
道歉，如果不行，则按《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退一赔三”，同时赔付交通费、
误工费、误餐费等1000元。商家称，自
己只是史密斯产品销售方，没办法代表
史密斯官方公开道歉，目前只能达成更

换成JSQ31-CLAX热水器的方案。
截至记者发稿，双方未达成和解。

吴先生称，不会放弃维权，下一步将提
交材料展开投诉。

回应
没有生产过JSQ31-V1型号产品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致电A.O.
史密斯公司。对方表示，出售过的产品
会在系统显示，经查询，公司没有生产
过型号为JSQ31-V1的产品。

A.O.史密斯驻成都办工作人员表
示，公司没有生产过JSQ31-V1型号
产品，“是因为新来的销售人员手写填
单时失误造成的。”

该工作人员承认确实存在工作失
误，但否定了故意欺诈。“不存在
JSQ33-V1 以及 JSQ31-CLAX 是淘
汰 产 品 的 说 法 。”他 再 次 解 释 ，
JSQ33-V1型号产品是因为销售完了
才下线的，JSQ31-CLAX是更新迭代
后的产品，也是现在在售的。对于吴先
生未被告知的型号更换说法，该工作人
员说：“送货当天跟客户进行过书面沟
通，出现问题后也主动询问的账户，会
补290元的差价给客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田之路 实习生徐嫒雪

安装的热水器 型号竟与订单不一致
商家称系工作失误并非欺诈

华西都市报讯（唐靖濠 文玲 记
者 于婷）“这两种都过期了，生产日期
是 2015 年 12 月，有效期为 3年。”在

“3·15”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为
进一步加强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工作，
净化和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巴中
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巴中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了消防产品质量专项检查
活动。

检查人员先后深入酒店、消防器材
售卖处等进行检查。通过检查，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了消防产品市场秩序，有效
消除了因消防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火
灾隐患问题，让大家树立自觉抵制假冒
伪劣消防产品的意识。下一步，巴中消
防将持续对销售、使用领域开展消防产
品专项整治，确保辖区内消防产品环境
干净、有序。

消防器材过期还在卖？
巴中多部门联合开展“3·15”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检查人员对消防器材进行抽查。

近些年来，电动自行车凭借其超
高性价比、便捷环保等优势，成为许多
消费者短途通勤的首选。然而成都一
男子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续航里程却
仅为商家承诺的一半，商家不承认是
质量问题，不予退货，男子一气之下以
电动自行车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将商家
告上法院。

近日，成都彭州市人民法院就审理
了这样一起产品责任纠纷案，法院经审
理后依法判决商家归还消费者所支付
的购买费用及电瓶车折价后的费用共
计2580元。

续航不足
商家却说“因为你太胖”

2020年5月7日，朱某在成都市武

侯区某锂电车行看中了一辆单价2580
元的某牌电动自行车，店主文某承诺该
车能够续航80公里。朱某以旧车折抵
价款300元后，现金支付2280元购得
此车。

然而在使用过程中，朱某发现该车
的续航行驶里程只能达到48公里，与
文某承诺的80公里相去甚远，便至车
行要求检测。心虚的文某承认车辆电
池有问题，为朱某陆续更换了电池、电
动车控制器、电机等，但车辆续航能力
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朱某遂要求退车，文某却说“车子
没有质量问题，续航能力不够是因为你
太胖了！”气不过的朱某便向相关部门
举报，却发现文某并无相关经营资格，
属于违法经营，遂诉至法院，要求退一
赔三。

法院审理
电动车质量存明显缺陷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一方面文某无
相关经营资质，所出售电动自行车未取
得国家3C认证，不符合最新国标规定，
另一方面电动自行车合格证上载明的
生产厂家、盖章的生产厂家与使用说明
书上的生产厂家及电池配送厂家竟系
四家不同的企业，车辆产出源头复杂，
质量存在明显缺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认定该车辆不
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2018）的技术要求，具有产
品缺陷，无法正常上路行驶，属于禁止
销售的范围，造成朱某购买产品的货款
损失。对于朱某要求退还货款的诉讼

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商家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法

院认为案涉产品虽然实际续航里程数与
商家承诺的续航里程数不一致，但认定
该行为是否构成欺诈还需结合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有关欺诈的规定、相关民法原
理以及案件事实等因素进行综合判定。

法院认为，文某在销售案涉电动自行
车时承诺的续航里程数符合大多数普通
电动自行车的正常里程数，并未以夸大续
航能力为卖点诱导朱某购买该款电动
车。现实中朱某使用情况未能达到承诺
的里程数，属于产品质量问题，文某承诺
续航里程数的行为并非虚假的意思表示，
主观上也没有隐瞒的故意，并不构成欺诈
行为。故朱某要求文某三倍赔偿的主张，
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电动自行车续航不足，因为我太胖？
法院判决：该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退还货款


